县级部门服务群众服务基层服务企业“三服务”清单

填报单位：华宁县人民检察院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表联系人及电话：李春亮18887719851  

	序号
	服务事项
	具体内容
	服务对象

	1
	开展司法救助
	积极开展司法救助，畅通救助渠道，延伸检察职能，加强部门之间工作联动和协作，积极开展因案致贫、因案返贫等困难当事人的救助。
	群众

	2
	化解社会矛盾
	用好“12309检察服务热线”，进一步畅通群众诉求渠道，落实好“群众信访件件有回复”制度，做到7日内程序性回复和3个月办理过程或结果答复，及时回应群众诉求。
	群众

	3
	保护生态环境
	加大对破坏生态环境犯罪的打击力度，综合运用检察建议督促履职和公益诉讼等方式，对生态环境和资源领域的检察保护，充分发挥“河（湖）长+检察长”协作机制作用，开展清河行动，保持河道畅通。
	基层

	4
	普法强基补短板专项行动
	组建普法专业队下沉基层开展普法宣传，排查矛盾突出的邻里关系、经济纠纷、婚恋家庭矛盾等重点人员，积极化解矛盾纠纷，同时利用网络平台开展好普法宣传。
	基层

	5
	助力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
	认真落实保障和服务营造一流营商环境工作要求，立足检察职责，依法办案，能动司法，综合发挥“四大检察”职能，积极推进涉案企业合规改革试点工作，聘任第三方监督评估机制专业人员，开展涉企“挂案”清理工作，设立服务民营企业窗口，为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提供有力的司法保障和法律服务。
	企业




